2019年度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
绩效评价结果

一、绩效评价分数和等级

2019年度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91分，评价等级为“优”。

二、绩效评价指标情况

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在决策方面，依据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河北省水利厅以冀发改投资〔2019〕587号文《关于下达河北省2019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第二批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》以及部门年度工作计划设置了项目工作任务，项目立项符合相关政策、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，项目立项规范。绩效目标设置较合理，绩效指标较明确。依据农村饮用水情况、农村饮水氟超标人数、相关工作规范并结合历史数据等编制预算，编制方法较为合理。方案编制科学合理，论证批复手续齐全，符合省水利厅、省发改委、省财政厅、省卫健委关于印发《河北省农村饮水型氟超标地方病防治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要求。

在项目管理过程方面，项目组织管理机构健全，职责分工较明确，依据《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法》规范标准实施管理，程序规范；制定了《昌黎县水务局专项资金使用监督管理办法》等管理制度，且执行有效；财务信息准确，资金支付手续完备，核算较规范，资金使用合理，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。

在项目产出方面，项目数量与质量指标均达标。

三、项目成效

评价结果显示，项目的实施对农村饮水安全有保障作用。水质提升效果明显、饮水安全覆盖率较高，社会效益较高、可持续性较高，项目涉及的用水居民对项目效果较为满意。但是项目效益评价指标的支撑材料不充分，满意度评价方法、途径比较有限，尤其缺乏社会公众监督信息或满意度材料支撑。

四、改进措施

一是充分保障居民用水需求。保障供水供电及时性以及充分考虑防冻措施，从而保障居民的用水需求。

二是完善制度并强化过程管理。对该项目涉及内容严格预算编制、提高执行率，敦促项目资金及时发放，严格按政策要求程序和规范执行，同时对项目资金发放进度及时跟踪，完整留存各环节完整信息材料并归档保存。

三是积极宣传，树立安全用水意识。在开展饮水工作时针对性的采取宣传手段，让更多的人来关注饮水安全问题，确保工程能够在农村顺利开展。


